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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篇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

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活动。

在行政诉讼活动中，案件的当事人或法定代表人需要了解和

拟制的法律文书通常有：行政起诉状、行政上诉状、行政申诉状、行

政复议申请书、行政赔偿请求书、行政诉讼代理词、行政答辩状等。

一、行政起诉状

行政起诉状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侵犯其合法权益，依照行政诉

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令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

法院追究行政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要求给予法律上

保护的一种书面请求。其内容和结构为：

（一）标题

以“行政起诉状”作标题。

（二）首部

原告：写清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及住

址；原告如属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应写明单位全称和所在地址及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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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编码、法人代表的姓名、职务和电话号码；如是委托他人代为诉

讼的，应写明法定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

住 律师事务址和与原告关系；若代理人是律师时，只需写明“

所律师”即可。如有诉讼第三人的，写法与原告相同。

被告：被告机关的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职务。

（三）请求事项

准确、简明的写明对某行政机关的某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四）事实和理由

这一部分是起诉状的关键部分。

事实。应该清楚地陈述行政争议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及

给原告造成的损害，并列出能证明事实的有关证据。

理由。准确引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说明行政机关的具

体行为违法或有欠公正，论证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事实和理由”部分之后，通常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第 条第 款之规定，特向你院起诉，请依法判

决。”

（五）尾部

包括致送机关、起诉人（或单位）、具状日期。

（六）附项

件、书证 件份、物证写明“本状副本 ”。

例文

行政起诉状

县丝 号，电话：原告： 绸厂，地址： 县龙王街

，男，法定代表人：李 岁，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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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被告： 府城镇建设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办公室（简

县政府机关称拆迁办），地址： 办公楼 楼。

被告法定代 ，主任。表人：王

岁，暂住伍家巷内县丝绸第三人：周 厂宿舍三楼（原居

民楼一单元 号）。

案由

被告在对被拆迁户安置过程中，违法安置给 室第三人周

厅住房 套，损害了原告的合法经济利益。

诉讼请求

一、撤销被告 日 室月 厅年 住房的安置。对周

二、第三人周 退还由被告安 室置的 厅住房给原告。

事实和理由

一、第三人周 在拆迁范围内无户口，也无住房产权，不属于

拆迁安置户。

原告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根据本县市政建设规划要求，按规

定办理了各种手续后，于 县伍年 月初开工，在 家巷新

修 幢职工宿舍。由于原有空地无法摆下 幢宿舍，需要拆迁部

分民房，按有关规定，原告将在职工宿舍竣工后提供住房给符合安

置条件的被拆迁户，由于拆迁办具体负责安置。原告修建的职工

宿舍于 年 月初 月竣工 年，被告于 日对被拆迁户

进行了安置， 室其中，安置给第三人周 厅住房 尽管周套

属被拆迁人，但他一家在拆迁范围内无户口，又无住房产权（其

原有的营业用房已根据协议，由原告提供了新的营业用房，原告和

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也没有房管部门颁发的《公有住房租赁

证》和 月合法的租赁关系。根据国务院 日发布年 的《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和　 县人民政府 号

文件第八条之规定，第三人周 显然不符合安置条件，不应该安置

给其居住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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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不符合安全条件，原告就没有提供住房的义于第三人周

的安置就是错误的，违反了国务院和县政务。因此，被告对周 府

对拆迁安置的有关规定，损 没有害了原告的合法经济利益。周

室 厅住房，属于不当得套 利合法根据而由被告按置给 ，给原

告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

厅住房退还给原告，以维护国家法定，第三人周 应将 室 律法

规的威信和原告的合法经济利益。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七

款和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特向你院起诉，其依法判决。

此致

人民法院

原告： 县丝绸厂（盖章）

法定代表人：李

二

本状副本 份。

份。有关书证

行政起诉状

月出生，汉族，辽宁抚年 顺人

区市

市土 市地管理局，地址：

二、被告人违法安置，损害了原告利益。

（盖章）

年七月四日

附件：

例文

原告：黄 ，男， 系辽

市 厂干宁省 部，现住辽宁省 街 号。

区被告：辽宁省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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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电话 ，邮政编码：总机： 。

市土地管理局裁决机关： 。

裁决结果：罚款、拆墙。

诉讼请求

一、撤销 市土地管理局的 〕行处字第 号行

政处罚决定；

二、根据事实和法律，正确判决。

事实与理由

市土地管理局作出的 〕行处 号行政处字第

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错误决定。这个《决定》不尊重客观

事实，并且错误地援引了法律条款，因此应予撤销。理由如下：

一、《决定》认为，原告“没办土地审批划拨手续就施工是违法

的。触犯了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并据此作为处罚决定的

主要理由。原告认为，这种认定是虚假的，不客观的。原告于

月 日年 开始逐级向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申请翻建住宅楼（见

附 月 日，件 ，面积为 平方米。 年 街道办事处

月年已签批（见附 日，件 市城建规划处签发建

房通知单（见附件 。据此， 月原告动工翻建住宅楼，并于同年

竣工。竣工后，由城建规划处按建房通知单验收。验收合格后，于

。原告认为，上同月 号建筑日发放了第 许可证（见附件

述审批手续合法。城建规划处代表政府行使权利，其审批是有效

的、合法的。据查，原告建房期间以及建房之前的审批工作，都由

城建规划处负责。这是政府赋予的权利，其它单位和部门，无权干

预。原告手持城建规划处的合法批文，并按建房通知单划定的范

围施工建房，怎么会被认定为“没有土地审批划拨手续”呢？违法

又是从何谈起呢？是城建规划处的批文违法，还是原告没按批文

施工而违法？

二、《决定》本身自相矛盾，适用法律条款不当。《决定》第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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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段，清楚地说明了 市城建规划处批准，翻建 平方原告经

米住宅，并且发给 号建筑许可证。而在第二自然段，又认了第

为“没办 平方米。《决定》既然承土地审批划拨手续，多占地

号批文，原告按该认城建规划处的 批文建房就是合法的，应当

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否定规划处的批文，那么，否定的依据是什

么？如果批文无效，应依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由规划处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应当处罚原告。《决定》援引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也是不恰当的，此条款是针对全民所有制单位

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而言的，对个人建房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其次，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在接到处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而土地罚通知之日起

日。因此，原告认为管理局却擅自将诉讼时效改为 ，《决定》并

非依法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决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其裁决

结果，与法律相悖。因此，请法院详查，依法撤销《决定》，尽快公正

裁判。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一 月、原告于 年 日开始，逐级向各级的有关部门申

请 日，月，准备翻建住宅楼。 年 街道办事处对此

街道办事处可以证实，该办事已签批，准许翻建。对此， 处的

批件复印件附后。

二、 市城建规划处见到我们的申请书后签发了建房通知

单。对此， 市城建规划处纪处长可以证实。该处签发的建房

通知单复印件附后。

三、原告的楼房竣工后， 城建规划处进行了验收检查，认

为合格后，发放了第 号建筑许可证。对此，检查人梁斌可以证

实，其住址是 市 街 号。第 号建筑许可证复印件

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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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辽 市人民法院宁省

起诉人：黄

年二

建房申 份 ；请书

街道办事处的批文；

市城建处签发的建房通知单；

号建筑许可证第 ；

市土地管理局处罚决 份 ；定书

本起诉状 份。副本

发商行合伙人，住

赵 ，男， 岁，汉族，

村伙人，住 。

，女， 岁，汉族，赵

人，住 市文化馆。

被告人：

税务局局长）

请求事项

一、赔偿请求

月 日

附件：

例文

行政起诉状

岁，汉 市人， 材料批，男，原告人：赵 族，

市电子仪器厂家属区。

市人， 材料批发商行合

市， 材料批发商行合伙

市 市地方（地方税务局，法定代表人：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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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法医鉴定理费 元，误工工资 元，营养费 费

元元，交通费 元，照相 元）及精神损失费 。以上总计

元。

（三 元。）赔偿原告商行的货物损失

（四）赔偿原告因住院而不能营业的房屋租金 元。

（五）赔偿 元。原告因诉讼垫付的诉讼费用

二、撤销 市地方税务局城区稽查分局对 材料批

发商行下达的工商业户定期定额纳税通知书。并退还多缴纳的税

款，计 元。赔偿原告及退还税款共计人民币 元。

事实和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被告理应赔

偿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一切

经济损失。

原告认为被告强行扣押货物，程序违法，所下达的纳税通知书

按营业收入的 的税率计算，没有法律依据，理应撤销。

年 月 日上午 时许，被告的 余名工作人员前来

原告的商行，在没有出示文件依据，未履行任何法定手续的前提

下，将原告商行的 件货物装上了车，强行拖走，原告赵 要求

清点货物，却遭到被告工作人员的毒打。在被告工作人员的要求

下，原 与赵告赵 一起随同前往被告所属的地税分局清点

货物。清点货物后，二原告在被告局长办公室交谈的过程中，遭到

（一）赔偿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暴力殴打原告赵

，致其轻伤所造成的经济 元，护元（其中住院费损失

元，误工工理费 元，营养费 元，法医鉴定费 元，资

打 元，交通费 元。计元）及精神损失费印费

元

（二）赔偿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暴力殴打原告赵

，致其轻伤 元（医疗费 元，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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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工 当场昏倒，幸亏“ 及时作人员的毒打，导致原告赵

赶到，将二原告送往医院抢救治疗，才免遭更大的不幸。原告的伤

情，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综上所述，被告无视国家法纪，滥用行政职权，所下达的纳税

通知书应予撤销，多收的税款应予退回。其工作人员在使行职权

过程中，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赔偿。为此，特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贵院公正裁决，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此致

具状人：赵

赵

赵

二 年

⋯ ⋯ ；

二、行政上诉状

行政上诉状是行政案件的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

（或裁定），在法定时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或者变更原

裁判所提交的法律文书。其内容和结构为：

（一）标题

以“行政上诉状”作标题。

（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基本情况

市人民法院

日月

附件： 起诉状副本 份 ；

证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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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基本情况：写明上诉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

贯、职业、住址。有代理人的写明代理人的姓名、职业。

被上诉人基本情况：同原告项同。

（三）案由及案件来源

写明上诉人不服的判决或裁定的案件来源。如“：上诉人因

日年 月一案，不服 人 字第民法院于

号行政判决（裁定），现提出上诉。”

（四）上诉请求

主要写明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撤消或变更原审的判决、裁定，

或请求重新审理。应根据原判的错误，简要指出原判认定的事实、

证据、适用的法律或诉讼程序不合法之处。

（五）上诉理由

这是上诉状中的关键部分，关系到上诉理由是否成立。通常

从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引用法律是否适当和诉讼程序是否合法

等方面，对原判的错误进行辩驳。

正文结束部分通常写“：综上所述，特向你院上诉，请依法撤消

（或变更）原裁判。”

（六）结尾

人民法院”；上写明提交机关，如“此致 诉人署名或盖

章；具状的年、月、日。

（七）附项

写明“本状副本 件、份、物证 件”。书证

市人，个体户，住

例文

行政上诉状

上诉人：汪 ，男， 岁，汉族，



第 11 页

市寿南区南门桥

委托 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代理人：李

被上诉人： 市烟草 分局专卖局

法定代 ，该局局长表人：孙

区人市上述人不服 号行政判民法院 〕字第

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要求人民法院重新查清有关事实，认定有关证据，纠正一审判

决中的错误认定，并判定被上诉人按上诉人实际损失予以经济赔

偿。

上诉理由

一、 日，月 被告用一审判决书中认定： 年

号 市财政罚没收入凭证以无证运输卷烟为由收取了原

告 万元罚款”，其认定有错 派出所于误。事实上， 年

月 日当天强行向 万元。其后上诉人索要无任何凭据的罚款

上诉人曾两次向 派出派出所索要罚款收据， 所拒绝出具，

派出所违随后发生争执， 法对上诉人进行查抄，未查出任何违

规行为。 派出所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将这一万元现金转交被

上诉人。被上诉人始终与上诉人之间无任何罚款、受罚行为。被

上诉 万元现金。人更没有直接收取上诉人

号凭证，已被认定为判决书称 派无效票据。

出所 月 日当场索取上诉人 万元现金，无任何法律依据在

前 月，被上诉人 日的处理决定书，违反了法定程序在后，以上

行为属实体和程序双重违法。被上诉人没有现场笔录，没有现场

证据，没有委托、立案程序，其所称的罚款行为无任何根据，被上诉

人无法、实际上也不可能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

二、一审判决书认定： 月年 派日被告根据 出

所提供的材料作出 烟专 〕处字第 号处理决定书：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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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运输卷烟立案 元作 的罚款，计查处，对其总价值

万元整”，其认定亦有错误。证人证 派出所提供言、司机口供、

的材料与被上诉人及法院认定矛盾重重，数额不符。实际上 月

日罚款当天，被上诉人根本未到现场清查。庭审中上诉人已阐

明事实真相，而法院未能查清事实，解决矛盾。

三、一审判决书中只 元。而判定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

事实上，上诉人损失不仅仅是这 万元的利息。由于违法罚款和

违法查抄行为，使得上诉人（下岗职工）从 月 日起被迫停止业

至今，全家人失去生活来源长达 个月之久，直接造成经济失

元 元；烟酒零售利润（。按每天营业收入 元，副食、杂货、饮

料利润 元， 元。）每月最低估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章第 条和《中华人

项的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条第》第 款第 内容，上述经济损失

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述诉讼理由，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作出公正处理。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汪

年 日二 月

附件：本上诉状副本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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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

行政上诉状

上诉人（ 市人，，男， 岁，汉族，一审原告）：吴

市 厂 村 号退休 。工人，住本市 街

被上诉人（一审被 市告）： 区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局。

法定代表人张 ，局长。

案由

上 区人民法院诉人因不服 〕法行诉字第 号行政

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如下：

请求

区人民法院一、撤销 法行 号《行政判诉字第

决书》，依法改判。

二、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失职及在执行职务中给上诉人造成

的建楼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行政侵权责任，并赔偿一切经济损

失。

理由

月 日经 村被上诉人批一、上诉人于 年 准，在

街 号自己家院内建成一座二层东楼。上诉人是以审批的图纸

和 号《私房建筑建字第 许可证》为依据，并由被上诉

人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勘验、画线、打桩定位后，上诉人才进行

建筑施工的。为了在施工中不和邻居发生矛盾，上诉人之子吴

到被上诉人办公室，当面在批准的建楼图纸上加盖了自己的手

章，并当场指明这 米（见图纸）是楼西侧房檐。被上诉人听后

没做任何表示，也没有往图纸上作记录说明。在 月年

日，被上 厘米，然后在房顶上修一诉人要求上诉人去掉西房檐

个高棱，不要让雨水从西边流出就行。从被上诉人这一要求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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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证明原审法院《判决书》中的经查“⋯⋯讲明不要有任何建筑

物（指房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原审法院片面地听取被上诉

人没有任何根据和证明的说法来作为判决的依据，是不符合《行政

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诉讼法》第

准绳”的规定的。如果案件的事实、证据不清楚，应予调查核实，不

能轻信一方自述。

二、原审法院的《现场勘验笔录》大部分是失实，但是造成这个

失实的原因何在呢？原审法院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甚至连上诉人

提供的有关证明（书证、调查笔录）也未详细调查核实，就以《现场

勘验笔录》为依据进行判决，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据上诉

人所知，在建楼时，有被上诉人到现场勘验、打桩定位 米；在建楼

高时，有其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当时及以后均没有提出异议。这

方面的情况，为什么原审法院不给予考虑呢？上诉人建楼西侧留

窗户，是原图纸就有的，只是门的位置安在南边，并不像原审法院

《判决书》所说“原告申请图纸的西立面是向西开门，但楼房建筑向

南开门。因此出现西侧窗”那样，原告楼门留在南面，被告及工作

人员是知道的，是看过现场的，有关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从《判

决书》中提到“西侧窗”问题，也足以说明“西边 米处不要有任

何建筑物”说法是荒谬的。如果把门安在西侧，二层没有走廊、房

檐，又怎么进屋呢？再说为房檐发生纠纷时，被上诉人只说西房檐

厘米即可，其它问题概不追究。这只去掉 能说明被上诉人允许

或默认建楼的现状，不作任何处理。现在被上诉人又出尔反尔，对

其这种行为原审法院就不应给予保护，更不应该作为定案判决的

依据。

三、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未按批准的《私房建筑许可证》施工，

楼房确属违章建筑。”这是不能成立的。因《私房建筑许可证》是被

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私房建筑申请书》审查批准后发给的。在发

证前，被上诉人都严格审查建楼图纸，做了必要的调查，进行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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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才发给《私房建筑许可证》。特别是划线、打桩、定位这些工作

都在发证以前做了，《许可证》上并没有记载说明应遵守事项，这怎

么能说我们是未按《许可证》施工呢？上诉人的建筑楼房是按《许

可证》和现场画线、打桩、定位进行建筑，这怎么说是“确属违章建

筑”呢？

四、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根据市人大通过的 市城市建《

筑规划管理办法（试行）》及 市《私房建筑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对原告的处罚并无不当。”这一认定违反了《 市建设规

划管理办法（试行）》第 条和第 条的规定。再看一下被上诉

月年 日找人的《处罚决定书》吧，上诉人是 被上诉人的

史 同志，史说“过两天就给你盖章，可以换房证”。结果等到

年 月 日被上诉人却作出了所谓的《处罚决定书》。上诉

人接到后向原审法院提出起诉，被上诉人引用法规条文不当，另外

还有其他错误，自动撤销了《处罚决定书》。按被上诉人《关于办理

私房建筑手续的规定》第 条，已超过时间，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在时隔近几个 月年月的 日被上诉人又下达了所谓《处

罚决定书》。上诉人又起诉到原审法院，而原审法院只听信被上诉

人口述和《现场勘验笔录》，也没有落实有关证据就草率地作出了

年 月 日市六届人判决。《判决书》认为“：被告根据 大常

委 次会议通过的《会第 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办法（试

市《私房建筑管行）》及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原告的处罚

并无不当。”而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处罚决定书》中所引用的法规

是“ 〕国函字 号文和冀政 号文及《 市城市

建设规划管理办法（试行） 有关条款。可见，原审法院在审理此

案中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连被上诉人处罚依据的法律、法规都没

弄清，这怎么能公正审理案件呢

《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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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款规定“：公民利。”《行政诉讼法》第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不以事实、证据为依据，而轻

信被上诉人的口述作出判决，是违反法律、法规的。为了维护上诉

人的合法权益，依法追究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侵权赔偿

条之规定责任，纠正其错误，特依《行政诉讼法》第 ，向你院上

诉；请求依法公正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决，并改判，责成被上诉人

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吴

一九 月 日年

附件：本上诉状副本 份。

例文

行政上诉状

上诉人名称（一审原告）：辽宁省 市机械服务中心。

区市所在地址： 号街 。

法定代表人：夏 ，系 电话：市机械服务中心经理

企业性质：全民。工商登记核准号： 。

经营范围和方式：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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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分理处，帐号：：工商银行

被上诉人名称（一审被告） 市 区工商局。

所 市 区 街 里段 号。在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 ，局长。名：朱

区工上诉人因不服 市 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

区人民法院不服 市 月 日年 行初字第

号行政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撤销 市 行初字第区人民法院 号维持

行政处罚的判决；二、要求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

。

上诉理由

市机械服务中心没有违反国家工商法一 、 律规定，其经营

符合被上诉人审验的营业许可范围。前不久， 区工商局工作

人员在审查我中心与某客户经济合同时，认定我中心违反规定，有

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并给予罚款处罚。我们认为，这种处罚是错

误的。因为我中心虽然从事了一项原来营业许可之外的经营项

号发第目，但根据我市人民政府 文件的规定，

进行了申报，并被批准增加经营范围我们已向市 。此批示

复印件附后。

二、我中心因受被上诉人的错误行政处罚，使信誉及经营活动

受到很大影响。某些客户对我中心的信誉提出异议，出现了产品

滞销，经营困难的情况。而且行政机关对我中心的罚款是从流动

资金中划拨的，影响了我中心流动资金的使用和经营活动，使我中

心经营收入受到极大损失。与去年同期相比，损 元。失

这些 市损失是由 区工商局的错误行政处罚造成的，根据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区工商局应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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